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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59� � � � � � � � �证券简称：三孚新科 公告编号：2023-025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152,319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比例1.2416%，限售期为自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孚新科”或“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本公司

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5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228号）和《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2,304.6377万股，并于2021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总股本为6,913.3623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9,218.0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

计7,128.3365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2,089.6635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投资” )跟投获配股份，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名，对应的股份数

量为1,152,319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416%，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现限售期即将

届满，将于2023年5月2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

2022年11月29日，公司办理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

归属的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该次

归属新增股份627,500股已于2022年12月6日上市流通，公司股本总数由92,180,000股增加至92,807,

500股。

除上述股本数量变动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

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和《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等文件，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所作承诺如下：

“民生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限售

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三孚新科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

的股份锁定承诺；

(二)三孚新科本次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规定的

要求及股东限售承诺；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三孚新科对本次战略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三孚新科本次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152,319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2416%。 限售期

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5月22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

1,152,319 1.2416% 1,152,319 0

合计 1,152,319 1.2416% 1,152,319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 1,152,319 24

合计 1,152,319 -

六、上网公告附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81 证券简称：华秦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9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188号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2,084,32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2,084,3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233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23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折生阳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84,328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84,328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84,328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84,328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84,328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084,328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599,328 100.00 0 0.00 0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51,485,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8,941,415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657,913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00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57,713 10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

11,709,328 100.00 0 0.00 0 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1,709,328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22年度薪酬执行情况

及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11,709,328 100.00 0 0.00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关联股东折生阳、周万城、陕西华秦万生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罗发、黄智斌、孙纪洲对

议案7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闫思雨、郭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703� 证券简称：盛洋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8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行政楼会

议室（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141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948,3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76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叶利明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申杰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8,365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8,365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8,365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8,365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1,765 99.9914 6,600 0.0086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8,365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350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8,365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8,365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8,365 1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8,365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8,365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67,735,015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7,130,000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076,750 99.6832 6,600 0.3168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68,050 91.1587 6,600 8.8413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008,700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846,500 99.6438 6,600 0.3562 0 0

6 关于续聘2023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853,100 100 0 0 0 0

7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853,100 100 0 0 0 0

9

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1,853,100 100 0 0 0 0

10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1,853,100 100 0 0 0 0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853,100 100 0 0 0 0

12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度）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853,100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审议议

案1-10、12属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同意通

过；所审议议案11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

同意通过。

2.议案7《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盛洋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叶利明、徐凤娟）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宇、黄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简称：ST美置 证券代码：000667� � � � � � �公告编号：2023-33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

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3年5月12日，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

连续十一个交易日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的规定，若公

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 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

易。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存

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

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敬请投资者审慎决

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1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

发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截至2023年5月12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十一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3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

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股，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公司已于2023年5月1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3-32），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

发面值退市的第二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2022年度、2021年度、2020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9.8.1�条第（七）款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3年5月5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敬请投资者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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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次计划增持全体人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2023年5月10日起（含2023年5月10日）3个月

内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拟增持金额合计不超过 （含） 人民币8,

000万元且不低于（含）人民币5,000万元。

2、截至2023年5月12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十一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公司股票存

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3年5月12日，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副总裁兼董

事会秘书冯娴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500,000股，增持金额合计440,000元（不含

交易费用）。 具体如下：

一、增持计划基本情况

2023年5月9日，公司收到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负责人（以下合称“增

持主体” ）发来的《关于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增持主体计划自 2023�年5月10日

起（含2023年5月10日）3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

金额合计不超过（含）人民币8,000万元且不低于（含）人民币5,000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3年5月10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30。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1、本次增持情况（2023年5月12日）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股份数量

（股）

本次增持金额

（不含交易费用，元）

1 冯娴 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500,000 440,000

2、累计增持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增持前

累计增持

股份数量

（股）

累计增持金额

（不含交易费

用，元）

增持后

持股

数量（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1 冯娴

董事、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

773,500 0.0314 1,000,000 855,000 1,773,500 0.0719

2 李俊锋 董事、总裁 70,200 0.0028 - - 70,200 0.0028

3 梁爱民

房屋智造业务

副总裁

0 - - - - -

4 徐平利 副总裁 0 - - - - -

5 刘怡祥

董事、财务负

责人

0 - 500,000 405,000 500,000 0.0203

合计 843,700 0.0342 1,500,000 1,260,000 2,343,700 0.0950

增持主体承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交易及短线交

易等行为。 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 本次增持计划体现了增持主体对于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

4、公司将持续关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督促相关人员合规交易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截至2023年5月12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十一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公司股票存在

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36� � � � � � �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034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兴森快捷

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05号）核准，深圳市

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森科技” ）向18名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1,612,903股，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9月6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9,999,997.76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不含税）人民币21,508,363.08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78,491,634.68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1,999,999,997.76扣除保荐承销费18,867,924.51元后余额1,981,

132,073.25元已汇入公司设立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中，业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众验字【2022】第07282号）。

2023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尚未投入的35,

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兴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森投资” )收购揖

斐电电子（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揖斐电” ）100%股权项目。 详见《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23）。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

州兴森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3年5月12日，兴森投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广州兴森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海王支行

4000029319200771455

收购揖斐电电子（北京）有

限公司100%股权项目

注： 前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王支行” 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4000029319200771455”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海王支行系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下属分支机构，其对外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名义签署。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广州兴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与甲方一

合称“甲方”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以下统称“乙方”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甲方二已在乙方海王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4000029319200771455，截止至2023年4月2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

甲方二收购揖斐电电子（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揖斐电” ）100%股权项目，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

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文强、张腾夫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千万元或者募集

资金净额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四方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业务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3年12月31日或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之日孰

晚解除。

10、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深圳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912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2023-069

转债代码：113597� � � � � � �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0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苏源大道88号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0,925,5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5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根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

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主持人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未亲自出席会议的副董事长罗威德先生、董事潘乐陶先生、董事王

凌云先生、董事杜明伟先生、独立董事丛宾先生均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未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陈海明先生、监事许海进先生均因公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高健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李林达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叶莉莉女士

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896,281 99.9838 29,300 0.016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896,281 99.9838 29,300 0.016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0,800 41.5169 29,300 58.4831 0 0.0000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800 41.5169 29,300 58.483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郑华菊、梁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23-023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

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

议案》和《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草

案）》” ）的规定，鉴于1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注销该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合计11.4万份股票期权；鉴于《激励计划（草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达成，公司

将注销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二个行权期已获授但不具备行权条件的83.1万份股票期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及《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未达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公司本次注销上述共计94.5万份股票期权，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0%。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注销

的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2023年5月9日，经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94.5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23-024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

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

议案》和《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草

案）》” ）的规定，鉴于1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注销该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合计24万份股票期权；鉴于1名激励对象因其他原因身故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注销该等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合计1万份股票期权；鉴于《激励计划（草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未达成， 公司将注销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一个行权期已获授但不具备行权条件的135.9万份股票期

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注

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及《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

公司本次注销上述共计160.9万份股票期权，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7%。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注销

的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2023年5月9日，经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160.9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156� � �证券简称：养元饮品 公告编号：2023-013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衡水经济开发区北区新区六路南、滏阳四路以西河北养元智汇饮

品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5,889,4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69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姚奎章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889,4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649,458 99.9759 0 0.0000 240,000 0.024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889,4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889,4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889,4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3,443,840 99.7544 2,445,618 0.245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2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889,4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53,

970,

4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151,

524,

824

98.4116

2,445,

618

1.5884 0 0.0000

7

《关于确认2022年度审计

费用暨续聘公司2023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53,

970,

4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广辉、李晓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